
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2021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西元二○二一年八月四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三樓會議室(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95 號) 

出席：親自出席(含電子投票)共計32,234,878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計32,222,824
股)，佔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50,242,500股之64.15%。 

出席董事：蘇聰明(連線方式出席)、鄭荔玫(連線方式出席)、梁啟斌(連線方式出席)、 

獨立董事郭進發(連線方式出席)、獨立董事簡敏秋、獨立董事羅嘉希。 

列席人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會計師。

代理主席：簡敏秋 記錄：徐翠苓

一、 宣佈開會：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案由：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鑑核。 (董事會提) 

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二）案由：2020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  鑑核。 (董事會提) 

說明：請參閱附件二。

（三）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請  鑑核。 (董事會提) 

說明：請參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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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一）案由：承認 2020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2020 年度決算表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及謝

明忠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相關表冊呈送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就原議案進行表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32,234,87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2,168,20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168,208 權) 
99.79% 

反對權數 44,37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4,374 權) 
0.14% 

無效/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22,29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242 權) 
0.07% 

經主席宣佈本議案以普通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承認 2020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 2020 年度合併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26,434,645 元，本年度擬不

配發股利。

 2.2020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就原議案進行表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32,234,87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2,168,20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168,208 權) 
99.79% 

反對權數 44,37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4,374 權) 
0.14% 

無效/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22,29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242 權) 
0.07% 

經主席宣佈本議案以普通決議照案通過。

2



五、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1.配合法令之修改，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六。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就原議案進行表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32,234,87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2,168,20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168,208 權) 
99.79% 

反對權數 44,37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4,374 權) 
0.14% 

無效/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22,29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242 權) 
0.07% 

經主席宣佈本議案以普通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1.配合法令之修改，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七。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就原議案進行表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32,234,87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2,167,208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167,208 權) 
99.79% 

反對權數 44,374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4,374 權) 
0.14% 

無效/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23,29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1,242 權) 
0.07% 

經主席宣佈本議案以普通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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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1.配合法令之修改，擬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

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就原議案進行表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32,234,87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2,165,133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165,133 權) 
99.78% 

反對權數 47,449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7,449 權) 
0.15% 

無效/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22,296 權 

(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242 權) 
0.07% 

經主席宣佈本議案以普通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散會時間 : 2021 年 8 月 4 日  上午 9 點 10 分 

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REDWOOD GROUP LT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05 號國際貿易大樓 1107 室
10F-7., No 205, Sec. 1, Dunhua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886 2 2778 9121         +886 2 2778 9211     www.redwoodgrou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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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 

致股東報告書 

2020 年將被人類歷史標記為病毒大流行年，因為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感染了數億人，並且造成超過 100 萬人死亡，因而重創了全球貿易環境、造成前斷未有的經

濟衰退，並使許多企業停滯不前，甚至面臨倒閉風險。與此同時，中美大間因不斷升級的貿

易戰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動盪和不確定性。

面對如此巨大的阻礙和挑戰，紅木集團也無法避免受到衝擊。本公司 2020 財政年度的營

運業績及財務表現因諸多不利影響且艱困的情況下，營收總額為新台幣 777,536 仟元，毛利

率約為 9%，營收、毛利率均較上一年度大幅下降。 

紅木現時的營運狀況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因根據權感性的市調機構 Bain & Company 於

2020 年 12 月更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奢侈品行業將在 2021 年反彈，意味著 2021 年將標誌著

經濟復甦的開始，預計到 2021 年所有行業的平均增長率將達到 14%，且從 2022 年會逐漸恢

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隨著我們新加坡新總部的竣工，我們更加確保公司在先進的生產流程及項目管理能力的

精進，加上多年以來我們提供給客戶的專業服務和在多種項目的豐富經驗，將為本集團持續

保持獨特吸引力與競爭力。此外，新工廠將提供更高效的產能，並加強我們的研發工作為市

場復甦做準備。

最後，即使 2020 年對我們來說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但公司所有的員工都不分彼此地互

相幫助並展現出最好的工作表現。我們相信，紅木集團一定可以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我想

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同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我們努力克危機時所給予的堅定支持。

一、2020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20 年度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777,536 100.00%
營業成本 710,346 91.36
營業毛利 67,190 8.64
營業淨損 (219,588) (28.24)
稅前淨損 (163,975) (21.09)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因無須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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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20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777,536
營業毛利 67,190
稅前淨損 (163,97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4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15)%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淨損 (43.71)%
稅前淨損 (32.64)%

純益率(%) (16.26)%
每股虧損（元） (2.52)

(四) 研究發展狀況： 
紅木新的新加坡總部已於 2021 年 2 月開始營運。新總部具備了許多先進的機械

設備，這些設備使我們更加專注於材料與生產流程的研究與開發，具不斷提高生產

效率和效益。 

二、202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提供全球高級精品展示據點高品質的工藝產品及滿意的服務。

2. 提升專案管理能力並提供客戶更完善的 “一站式”服務。

3. 積極培訓技術人才。

4. 開拓新客戶並計畫跨足其他高端裝潢業務，並積極擴展現有客戶的服務範圍以提

高市場佔有率。

(二) 預期市埸狀況及依據 
Bain & Company 在 2020 年進行的市場研究指出，預計 2021 年全球奢侈品市場

將反彈並增長 14%，且從 2022 年起能逐漸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集團繼續努力為現有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時探索業務增長的新機會。我

們將繼續審查市場狀況並探索其他戰略地區，以提高對客戶反應速度並創造價值，

提供優質服務和對客戶的忠誠承諾。同時公司也著手在菲律賓和泰國建立新的子公

司。

三、 公司未來發展策略

(一) 研發自動化製程、改善生產效率、增加產能、培訓技術人才等。 
(二) 持續提升專案項目的管理能力和生產技術，提供客戶滿意的產品和服務。 
(三) 以精品名牌店的裝潢作為基本，擴充高成長潛力的新客戶群。 
(四) 開發其他高端行業裝潢的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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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當總體經濟環境或外部經營條件不穩定時，會對全球奢侈品市場造成某程度的影

響。本集團在檢視公司的應變作為，以及員工和供應商的齊心努力下，依然具有不錯的

表現。我們相信在整體環境不佳與競爭壓力下，做好經營與管理，並且持續強化公司的

競爭優勢，將可以有不凡的表現。

隨著精品裝修業務競爭壓力與日俱增下，可以預期可能會有更多的競爭者降低價格

以取得工程。惟本公司會特別著重公司各方面的運作，進一步提高和改善產品的質量、

服務素質、技術和成本控制政策，以加強競爭優勢使公司可以持續領先其他的競爭者。

現時全球知名精品業者都非常關注社會企業責任的議題，因此本集團確保在生產過

程中符合相關的道德規範標準，並獲得客戶對本集團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認可，藉此

進一步提高公司的競爭優勢，增強自身的品牌效益。

董事長：蘇聰明 經理人：李聖強 會計主管：蕭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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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20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

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謝明忠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簡敏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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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REDWOOD GROUP LTD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以下 略。

第七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以下 略。

配合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

五修正，調整第

一項第二款。

第十三條

第一、二項 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

條第二項規定。

第十三條

第一、二項 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

條第一項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3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3 月 20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9 月 05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

2014 年 12 月 22 日 
第六次修訂日期：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第七次修訂日期：

2019 年 03 月 20 日 
第八次修訂日期：

2020 年 03 月 19 日 
第九次修訂日期：

2020 年 08 月 13 日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3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3 月 20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9 月 05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

2014 年 12 月 22 日 
第六次修訂日期：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第七次修訂日期：

2019 年 03 月 20 日 

新增修訂日期

 第八次修訂日期：

2020 年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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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12 31  

109 12 31  108 12 31  
     

 
1100   $ 338,409 18  $ 296,210 16 
1140  107,518 6 202,926 11 
1170  183,795 10 210,736 12 
1200  13,657 1 2,069 - 
1210  123 - 61 - 
130X  82,026 4 86,381 5 
1220  4,334 - 23,628 1 
1410  30,666 2 53,014 3 
1470  194 - 3,291 - 
11XX  760,722 41 878,316 48 

 
1517 

 37,942 2 43,557 2 
1600  995,505 53 855,857 46 
1755  44,321 2 53,231 3 
1840  23,412 1 1,935 - 
1990  13,589 1 12,984 1 
15XX   1,114,769 59 967,564 52 

1XXX   $ 1,875,491 100  $ 1,845,880 100 

   
 

2100   $ 59,317 3  $ 99,322 6 
2130  207,061 11 91,878 5 
2170  116,305 6 170,180 9 
2180  2,317 - 1,179 - 
2280  1,913 - 5,861 - 
2200  59,001 3 151,629 8 
2230  4,572 1 11,797 1 
2320  53,273 3 56,772 3 
2399  21,621 1 314 - 
21XX  525,380 28 588,932 32 

 
2500 -  14,205 1 - - 
2580  483 - 2,397 - 
2540  578,816 31 321,556 18 
2570  898 - 20,001 1 
25XX  594,402 32 343,954 19 

2XXX   1,119,782 60 932,886 51 

 
 

3110    502,425 27 502,425 27 
3200  293,911 15 293,911 16 

 
3320  252,393 13 235,380 13 
3350  (  9,775 ) - 133,672 7 
3300  242,618 13 369,052 20 

 
3410  (  220,338 )  (  12 ) (  193,842 )  (  11 ) 
3420  (  62,907 )  (  3 ) (  58,552 )  (  3 ) 
3400  (  283,245 )  (  15 ) (  252,394 )  (  14 ) 

3XXX  755,709 40 912,994 49 

  $ 1,875,491 100  $ 1,845,8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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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1 1 12 31

109  108  

4520   $ 777,536  100   $ 1,654,214  100 

5520   (  710,346 )   (  91 )   (  1,232,846 )   (  74 ) 

5900   67,190 9 421,368 26 

  
6100  (  6,598 )   (  1 )   (  9,500 )   (  1 ) 
6200  (  285,771 )   (  37 )   (  360,202 )   (  22 ) 
6450 

5,591 1   (  5,434 ) - 
6000   (  286,778 )   (  37 )   (  375,136 )   (  23 ) 

6900    (  219,588 )   (  28 ) 46,232 3 

7100 526 - 859 - 
7010 79,654 10 8,293 - 
7020  (  16,557 )   (  2 )   (  2,103 ) - 
7050  (  8,010 )   (  1 )   (  7,891 ) - 
7000 

55,613 7   (  842 ) - 

7900    (  163,975 )   (  21 ) 45,390 3 

7950  
37,541 5   (  15,629 )   (  1 ) 

8200    (  126,434 )   (  16 ) 29,7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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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8310 
8316 

  ( $ 4,355 ) -   ( $ 47,716 )   (  3 ) 
8341 

2,115 -   (  5,535 ) - 
8360 

8361 

  (  28,611 )   (  4 )   (  9,663 )   (  1 ) 
8300 

 (  30,851 )   (  4 )   (  62,914 )   (  4 ) 

8500    ( $ 157,285 )   (  20 )   ( $ 33,153 )   (  2 ) 

8610  ( $ 126,434 )   (  16 )    $ 29,761 2 

8710  ( $ 157,285 )   (  20 )   ( $ 33,153 )   (  2 ) 

  

9710  ( $ 2.52 )   $ 0.59 
9810  ( $ 2.52 )   $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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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1 1 12 31

109  108  

A10000 ( $ 163,975 )  $ 45,390 
A20010 
A20100 63,814 72,185 
A20300 

(  5,591 ) 5,434 
A20400 

14,205 - 
A20900 8,010 7,891 
A21200 (  526 )  (  859 ) 
A23700 6,742 - 
A23800 -  (  1,047 ) 
A24100 10,931  (  6,301 ) 
A22500 

(  1,282 )  (  694 ) 
A30000 
A31125 95,408  (  43,025 ) 
A31150    33,030    131,662 
A31180 (  11,650 )  (  1,878 ) 
A31200 (  1,645 )  (  25,826 ) 
A31230 22,348  (  1,195 ) 
A31240 3,097  1,208 
A32125    119,537  (  13,025 ) 
A32150 (  52,737 ) 10,959 
A32180 (  52,988 )  (  9,672 ) 
A32230 16,953  (  1,037 ) 
A33000  103,681  170,170 
A33300 (  6,417 )  (  7,455 ) 
A33500 9,784  (  5,368 ) 
AAAA  107,048  157,347 

B02700 (  265,314 )  (  389,405 ) 
B02800 2,304 1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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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B03700  $ -  ( $ 1,426 ) 
B03800 6 - 
B06800 92 2 
B07100 (  703 )  (  659 ) 
B07500 526 859 
BBBB (  263,089 )  (  375,953 ) 

C00200 (  40,005 )  (  44,550 ) 
C01600    310,533    276,529 
C01700 (  56,772 )  (  58,486 ) 
C04020 (  5,944 )  (  8,793 ) 
CCCC  207,812  164,700 

DDDD   (  9,572 )  (  3,143 ) 

EEEE 42,199  (  57,049 ) 

E00100    296,210  353,259 

E00200    $ 338,409  $ 29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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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20 年度虧損撥補表 

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202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6,658,092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126,434,645) (126,434,645)
期末未分配盈餘 (9,776,553)
註：本期配發董事酬勞現金和員工紅利現金：無。

董事長：蘇聰明 經理人：李聖強 會計主管：蕭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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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REDWOOD GROUP LTD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條刪除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

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

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

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

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

第 1080311451 號令，上市

(櫃)公司董事選舉自 2021
年起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股東於股

東會召開前即可從候選人

名單知悉各候選人之姓

名、學經歷等資訊，以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為辨

明候選人身分之方式，即

無必要，爰刪除本條。

第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

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

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 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第十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

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

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份

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

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

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

者。

一、 配合第九條刪除，調

整條號。

二、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

173 條規定，於特定

情形下(如董事會不

為召集之通知時)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自行召集，擬配合調

整本條第一款。

另 配 合 金 管 會 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

布 金 管 證 交 字 第

1080311451 號令，上

市(櫃)公司董事選舉

自 2021 年起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股東

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爰調整本

條第四款及第五款，

並刪除第六款。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

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獨立

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配合第九條刪除，調整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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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當選之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第十二條

當選之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獨
立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配合第九條刪除，調整條

號。

第十二條

本選舉辦法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股

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選舉辦法之規定如與本公司章

程之規定有歧異時，應依本公司

章程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選舉辦法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股

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選舉辦法之規定如與本公司章

程之規定有歧異時，應依本公司章

程之規定辦理。

配合第九條刪除，調整條

號。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3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5 年 06 月 16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21 年 06 月 11 日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3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5 年 06 月 16 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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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REDWOOD GROUP LTD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獨立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六十條之二及

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其他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第五項 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

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

第三條

第一~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獨立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法令、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其他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

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第五項 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

盡社會責任之建議。另股東所提議

案非為股東會所得決議者、提案股

東於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

之一、或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

提出者，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一、 為免上市櫃公司

誤解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外

皆可以臨時動議

提出，擬將修正前

原條文所列公司

法以外不得以臨

時動議方式提出

之其他法規條文

納入。

另配合條文規範

調整公告方式。

二、 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及經商字

第 10700105410 號

函，修正本條第六

項。

第九條

第一項 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但出席股

東人數仍不足本公司章程所需最

第九條

第一項 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但出席股東人數仍不足本公

司章程所需最低出席股東人數時，

由主席宣布散會。但仍有召開股東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

護股東之權益，修正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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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低出席股東人數時，由主席宣布散

會。但仍有召開股東會之必要者，

應依章程規定重新召開股東會。

會之必要者，應依章程規定重新召

開股東會。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相關法

令及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

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

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

數。

第二項 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相關法

令及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

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 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

護股東之權益，修正第

一項。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3 年 06 月 14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5 年 06 月 16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

2020 年 06 月 08 日 
第六次修訂日期：

2021 年 06 月 11 日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2 年 06 月 18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3 年 06 月 14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5 年 06 月 16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

2020 年 06 月 08 日 

新增修訂日期

24



【附件八】「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REDWOOD GROUP LTD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度及層級：

1. 本公司所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應經相關單位主管簽核，其每筆交

易金額在新台幣五仟萬內呈董事長

核准後行之，事後應提報最近期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若每筆交易金

額超過新台幣五仟萬元者，須提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2. 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行相對的

監督管理，被授權之交易人員必須

告知銀行。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度及層級：

1. 為因應環境之變化，每

一交易契約由董事長核

准後始得為之。

2. 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

銀行相對的監督管理，

被授權之交易人員必須

告知銀行。

3. 依前述授權進行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應於事後

提報董事會。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證櫃

監字第 1090201115
號函，建議本公司

「核決權限表」所

列示操作衍生性商

品核決權限，與「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處理程序」規範之

核決權限一致表

達。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5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7 年 06 月 07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9 年 06 月 10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

2021 年 06 月 11 日 

本辦法制訂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3 月 05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

2017 年 06 月 07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

2019 年 06 月 10 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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